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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条件
（一）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前三年所有课程必须及格，无补考记录，且平均学分绩点在3.0及以上；
（二）全国大学英语四级成绩达到425分及以上。
二、遴选指标及各指标分值占比
（一）推荐应届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按综合成绩排名确定人选，综合成绩包括学业成绩、综合素质成绩两部分。综合素质成绩包含：参军入伍服兵役、参加志愿服务、科研成果、竞赛获奖、其它五部分。
（二）综合成绩总分100分，其中学业成绩占70%、综合素质成绩占30%（参军入伍服兵役10%、参加志愿服务10%、科研成果30%、竞赛获奖40%，其它10%），各指标分值占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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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业成绩
	参军入伍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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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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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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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分标准
（一）思想品德“一票否决”
思想品德包括学生在校期间个人表现、团队意识和服务意识。个人表现指在校期间学习、生活、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遵守校纪法规、诚信意识等；团队意识指学生在集体活动中表现出的合作意识和模范带头作用；服务意识指学生在担任学生干部或在集体活动中的工作态度，以学院研究生推免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对思想品德有重大问题的实行“一票否决”。
（二）综合成绩
 综合成绩=学业成绩×70%+综合素质成绩×30%
1.学业成绩
学业成绩采用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加权平均成绩，计算方法：加权平均成绩=Σ（每门课程分数×学分数）/Σ学分数。
2.综合素质成绩的项目认定及分值（占综合成绩的50%）
2.1参军入伍服兵役（满分10分）
在校期间参军入伍服兵役计8分，服兵役期间荣立三等功及以上者加2分。
2.2参加志愿服务（满分10分）
志愿汇注册中国志愿者，且志愿服务时长达到36小时计5分。服务时长超过部分，每36小时加1分，获省级优秀志愿者证书加3分，获得市级优秀志愿者证书加1分，加分5分封顶。
2.3科研成果（满分30分）
主要包括课题项目、科研论文、会议论文（研究方向须与本专业相关）：
2.3.1参与国家级课题（含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一项计10分；省部级课题一项计7分；厅局级一项计5分；校级课题一项计3分。
2.3.2科研论文加分以实际刊物为依据，电子版、录用通知、传真件无效。以第一作者在中文核心期刊、SCI、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一篇计10分，非第一作者一篇计3分（累计不超过2篇）；第一作者在公开发行的一般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篇计3分。
2.3.3获国家级科研论文报告会（仅限第一作者）一等奖10分，二等奖5分，三等奖3分；省级科研论文报告会一等奖5分，二等奖3分，以最高奖励计分，不累计计分。
2.4竞赛获奖（满分40分）
2.4.1学科竞赛：参加校级以上专业基本功大赛、教学技能比赛和其他校级以上非体育竞赛。国家级一等奖40分，二等奖30分，三等奖20分；省级一等奖30分，二等奖20分，三等奖10分；校级一等奖10分，二等奖5分，三等奖3分；同一赛事以最高奖励计分，不累积计分。
2.4.2术科竞赛：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组织的联赛获冠军、亚军、季军，依次计40分、35分、30分，第四到八名均计为20分；参加全国大体协组织的体育比赛、年度全国锦标赛获冠军、亚军、季军，依次计30分、25分、20分，第四到八名均计15分；参加省大体协组织的体育比赛、省大运会、年度省锦标赛或冠军赛、省运会冠军、亚军、季军，依次计15分、12分、10分。其他赛事参照以上赛事级别给予相应记分，以最高奖励计分，不累积计分。
2.5其他（满分10分）
2.5.1获得全国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计10分，获得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计6分，获得校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计3分。以上奖励中同类奖励取最高等次奖励，不累计计分。
2.5.2校、院各学生组织部门负责人、各班班长、团支部书记任职满1年加2分。此项加分取最高等级，不累计加分。
2.5.3获得国家英语六级证书，计4分。
以上各种奖励以学生提供的获奖证书为准，无获奖证书不能计分；其他未列入此标准的成果及奖励由学院推荐应届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小组研究决定。
注：凡涉及有争议的问题，由体育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决定。

